
要求在綜合招聘考試的中文運用及英文運用試卷取得「二級」

或「一級」成績的職系  

 
1. 政府檔案處主任  20. 保險業監察主任  
2. 製圖師  21. 即時傳譯主任  
3. 法定語文主任  22. 投資促進主任  

23. 土地測量師  4. 臨床心理學家  
（懲教署、衛生署、香港警務處） 24. 法律翻譯主任  

5. 館長  25. 海事主任  
6. 牙科醫生  26. 醫生  
7. 營養科主任  27. 民航事務主任（民航行政管理）  
8. 經濟主任  28. 藥劑師  
9. 教育主任（行政）  29. 小學學位教師  
10. 教育主任  30. 科學主任  
11. 機電工程師（創新科技署）  31. 科學主任（醫務、衛生署）  
12. 電機工程師（創新科技署）  32. 船舶安全主任  

33. 律師  13. 電子工程師  
（民航署、創新科技署）  34. 專責教育主任  

14. 產業測量師  35. 言語治療主任  
15. 學術主任  36. 驗船主任  
16. 警察福利主任  37. 電訊工程師  
17. 政府律師警察福利主任   （香港警務處、香港電台）  
18. 政府車輛事務經理  38. 獸醫師  
19. 督學（學位）    
    

 

註： 

1. 上述職位的申請人須在英文運用及中文運用試卷中取得「二級」或「一
級」成績。個別職系 /部門會於招聘廣告中列明有關職位在英文運用
及中文運用試卷所需的成績。  

2. 申請人應參考擬投考公務員職位所需的要求而決定是否需要報考英
文運用及 /或中文運用試卷。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九日  


